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文件
许可中心食[2007]11号

关于公布第二批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审查员和

注册教师期满换证人员名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实行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员资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质检监函[2002] 39号）和《关于开展审查员教师及审查员期满换证工作的通知》（许可中心食［2007］06号）等文件精神，经各省级局期满换证考核和国家质检总局全国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审核确认，共有918人符合注册审查员期满换证条件；有37人符合注册教师期满换证条件，均准予注册并颁发证书。证书有效期自2007年10月11日至2010年10月10日止，有效期三年。现将第二批注册审查员、注册教师期满换证人员名单予以公布（见附件）。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审查员资格的人员不得从事企业实地核查工作；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教师资格人员不得从事对审查人员的专业教学工作。

期满换证人员注册费仍按原规定数额和方式缴纳。注册教师每人100元，注册审查员每人200元。

开户行：建行北京花园路支行（285）

开户单位：中国标准情报中心

银行帐号变更为：11001028500056044119
附件1、第二批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审查员期满换证人员名单

附件2、食品生产许可证注册教师期满换证人员名单

                            二OO七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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